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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 
 

苏组通〔2019〕18 号 
 

 

关于做好江苏省第十二批科技镇长团 

组建工作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委组织部： 

为扎实推进创新驱动发展、乡村振兴和人才强省建设，

贯彻落实“五坚持五提升”人才工作体系，进一步推动创新

资源要素向基层一线集聚，经研究，决定实施第十二批科技

镇长团计划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1．保持适度规模。坚持按需组建、精准覆盖、集约高效

原则，对发展有需求、作用发挥好的地区要加大支持力度，

对重视不够的地区，要果断实施调整。每团人数一般不超过

10 人，重点产业和创新集聚区可适当增加团员人数。 

2．拓宽遴选视野。聚焦各地重点产业和优势产业，增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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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员来源结构与地方发展需求的针对性。注重从所在地以外

的地区、从产业关联度高或合作基础较好的高校院所中对接

团员，探索从有一定合作基础的港澳台及国外名校中对接优

秀团员。 

3．严格选派标准。按照《江苏省科技镇长团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苏组通〔2016〕19 号）执行，严格把好人选的政治素

质关和业务能力关。团长一般为派出单位副处职以上干部，

团员为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管理部门正科级以上职务

的骨干教研人员。鼓励各地从重点高校、科研院所中遴选优

秀在读博士生或博士后人员担任科技镇长团成员。成员任职

时间为 2019 年 7 月底至 2020 年 8 月初。 

4．加强交流对接。坚持统分结合，省委组织部、省人才

办统一印寄《关于商请推荐江苏省第十二批科技镇长团团员、

团长人选的函》、《关于邀请参加江苏省第十二批科技镇长团

成员接洽工作座谈会的函》，并做好对接活动整体协调安排。

4、5 月份，请 13 个设区市委组织部牵头，分批次、有时序

组织相关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，赴北京、上海、武汉等高校

院所集中的 13 个城市开展对接洽谈活动，同步做好对第十一

批科技镇长团成员派出单位的回访工作。 

5．到任离任压茬。为保证工作持续性，第十二批科技镇

长团成员 7 月底之前到任，省里以专题培训形式召开派出会

议，请各派驻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做好两批团员之间的压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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衔接工作。第十一批科技镇长团成员任职期满考核工作于 7

月上中旬进行，8 月上中旬离任。轮换前，对第十一批科技

镇长团工作情况进行评估。 

请各设区市委组织部于 2019 年 3 月底前，将所辖县（市、

区）、开发区组建第十二批科技镇长团的申请报告及岗位需求

表（附件 1），希望牵头开展对接活动的城市、时间，和重点

接洽的高校院所（各市填报 2 个城市）报省委组织部，6 月

10 日前将《第十一批科技镇长团成员延任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

和《第十二批科技镇长团拟选任成员名单》（附件 3）报省委

组织部审批。 

联系人：许磊，联系电话：025－83392288，邮箱：

jszzbrcc@163.com，地址：南京市北京西路 70 号 8 号楼省委

组织部人才工作处，邮编：210013。 

 

附件：1．江苏省第十二批科技镇长团岗位需求表 

2．江苏省第十一批科技镇长团成员延任申请表 

      3．江苏省第十二批科技镇长团拟选任成员名单 

 

 

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  

2019 年 3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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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江苏省第十二批科技镇长团岗位需求表 

         市   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

序
号 

单    位 拟任职务 
拟任职
务职级

特色 
产业 

专业 
需求 

拟对接 
单位 

备 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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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江苏省第十一批科技镇长团成员延任申请表 
姓    名  性    别  出生年月  

参加工作时间  政治面貌  学历学位  

专业技术职务  现从事专业  

派出单位及职务  

现挂职单位及职务  

拟延任单位及职务  

本人 
意见 

 
 
 

本人签名： 
年   月   日 

挂职 
县（市、

区） 
委组 
织部 
意见 

 
 
 
 

（盖章） 
年   月   日 

派出 
单位 
组织 
人事 
部门 
意见 

 
 
 

（盖章） 
年   月   日 

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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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苏
省
第
十
二
批
科
技
镇
长
团
拟
选
任
成
员
名
单

 
填

报
县

（
市

、
区

）：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联
系

人
：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电
话

：
 

序 号
 

姓
名

性
别

现
工
作
单
位

 
及
职
务

 
出
生
年
月

党 派
 

籍 贯
 

学 历
 

学 位

参
加
工

作
时
间

职
 称

现
从
事

专
业

 
拟
任
单
位

及
职
务

 
手
机
号
码

电
子
邮
箱

备
注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注
：

如
属

延
任

的
，

请
在

备
注

栏
中

注
明

。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6 日印发      




